
7.2.4 本条适用于公共建筑的设计、运行评价。  

本条沿用自本标准 2006 年版一般项第 5. 4. 9 条，并作了细化。在保证室内工作环境

不受影响的前提下，在办公、商店等公 共建筑室内空间尽量多地采用可重复使用的灵活隔

墙，或采用无 隔墙只有矮隔断的大开间敞开式空间，可减少室内空间重新布置时对建筑构

件的破坏，节约材料，同时为使用期间构配件的替换 和将来建筑拆除后构配件的再利用创

造条件。 除走廊、楼梯、电梯井、卫生间、设备机房、公共管井以外 的地上室内空间均应

视为“可变换功能的室内空间”，有特殊隔 声、防护及特殊工艺需求的空间不计入。 

此外，作为商业、办公 用途的地下空间也应视为“可变换功能的室内空间”，其他用途

的地下空间可不计入。 “可重复使用的隔断（ 墙)”在拆除过程中应基本不影响与之 相接

的其他隔墙，拆卸后可进行再次利用，如大开间敞开式办公 空间内的玻璃隔断（ 墙）、预

制隔断 （ 墙）、特殊节点设计的可分 段拆除的轻钢龙骨水泥板或石膏板隔断（ 墙）和 木 

隔 断 （ 墙 ） 等。是否具有可拆卸节点，也是认定某隔断（ 墙）是否属于“可 重复使

用的隔断（ 墙） ”的一个关键点，例如用砂浆砌筑的砌体 隔墙不算可重复使用的隔墙。 本 

条 中 “可重复使用隔断（ 墙）比例”为：实际采用的可重复使用隔断（ 墙）围合的建筑

面积与建筑中可变换功能的室内空 间面积的比值。  

本条的评价方法为：设计评价查阅建筑、结构施工图及可重 复使用隔断（ 墙）的设计

使用比例计算书；运行评价查阅建筑、 结构竣工图及可重复使用隔断（ 墙）的实际使用比

例计算书，并现场核实。 


